
四川省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直接选定合同

框架协议编号：SC-KJXY-20250319510101000001

征集人：成都市政府采购中心

入围供应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

合同名称：眉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车保险服务直接选定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SCHT-2026-428582

甲方：眉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乙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市分公司

合同金额(元):3681.30

人民币大写：叁仟陆佰捌拾壹元叁角

经甲乙双方达成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合同标的

(1) 服务名称： 燃油车报价要求

报价单价： 3681.30元 数量： 1 服务价格： 3681.30元

服务内容： 一、本项目涉及的燃油车保险费按以下公式计算：机动车保险费＝交强险保费

+商车险保费。交强险保费按《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的

公告》的有关规定执行。商车险保费＝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自主定

价系数，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均按中国银保信平台系统取值。（说

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二、本项目根据《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

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实施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见的

通知》《中国精算师协会关于发布商车险基准纯风险保费表的通知》以及《中国银保监会

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规

〔2022〕23号）的要求采用固定报价的方式，由征集人直接确定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作

为供应商实质性响应事项，不作为评审因素。供应商的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固定报价为：

0.5，供应商应按征集人直接确定的自主定价系数进行报价，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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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规定，本项目燃

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收取

保险费时依法代收车船税，并出具代收税款凭证。（说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四、入围供应商第一阶段燃油车响应报价是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确定第二阶段燃油车成交

供应商的最高限价。（说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服务标准： 一、本项目涉及的燃油车保险费按以下公式计算：机动车保险费＝交强险保费

+商车险保费。交强险保费按《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的

公告》的有关规定执行。商车险保费＝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自主定

价系数，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均按中国银保信平台系统取值。（说

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二、本项目根据《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

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实施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见的

通知》《中国精算师协会关于发布商车险基准纯风险保费表的通知》以及《中国银保监会

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规

〔2022〕23号）的要求采用固定报价的方式，由征集人直接确定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作

为供应商实质性响应事项，不作为评审因素。供应商的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固定报价为：

0.5，供应商应按征集人直接确定的自主定价系数进行报价，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说

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规定，本项目燃

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收取

保险费时依法代收车船税，并出具代收税款凭证。（说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四、入围供应商第一阶段燃油车响应报价是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确定第二阶段燃油车成交

供应商的最高限价。（说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技术保障：

所涉及货物质量标准：

供应商响应内容： （九）服务项类型：其他服务要求  服务项名称：燃油车报价要求  服务

项对应的描述： 一、本项目涉及的燃油车保险费按以下公式计算：机动车保险费＝交强险

保费+商车险保费。交强险保费按《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

数的公告》的有关规定执行。商车险保费＝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自

主定价系数，基准保费、无赔款优待系数（NCD系数）均按中国银保信平台系统取值。

（说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二、本项目根据《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

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实施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

见的通知》《中国精算师协会关于发布商车险基准纯风险保费表的通知》以及《中国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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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规

〔2022〕23号）的要求采用固定报价的方式，由征集人直接确定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作

为供应商实质性响应事项，不作为评审因素。供应商的燃油车自主定价系数固定报价为：

0.5，供应商应按征集人直接确定的自主定价系数进行报价，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说

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规定，本项目燃

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收取

保险费时依法代收车船税，并出具代收税款凭证。（说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四、入围供应商第一阶段燃油车响应报价是采购人或者服务对象确定第二阶段燃油车成交

供应商的最高限价。（说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响应。） 完全响应，供应商的燃油车自

主定价系数固定报价为：0.5。

二、服务时间、地点

1.服务内容：详见服务内容。

1.服务时间：合同生效之日起7个日历天内。

2.服务地点：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眉州大道东三段221号。

三、验收标准

1.验收标准依据采购需求的约定。

2.乙方在提交齐全的服务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的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组织验收，若由于甲
方原因在收到乙方提交的服务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未组织验收则视为自动验收通
过。验收标准由甲乙双方根据相关标准进行友好协商确定。无正当理由逾期不验收的，应承担违约责
任。

四、付款方式及时间

服务验收合格后,乙方提出结算并将有关资料送交甲方。甲方应在接到上述资料30天内审查完
毕，若未提出异议，应在审查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交付

计划支付时间：2026.01.22

五、违约责任

无

六、解决纠纷方式

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甲乙双方不能解决争议，任意一方可发起纠
纷处理流程，由征集人进行协调。协调不能达成一致的，按照民法典规定申请仲裁、诉讼等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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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七、其他

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规及政策另行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是否为政府购买服务: 是

4.其他补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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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公章)：
甲方代表：王胜

甲方联系人： 眉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陈一）
联系电话： 13568300800
单位地址：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眉州大道东三段221号

2026年01月16日

乙方(公章)：
乙方代表：周灏波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行

银 行 账 号：2313399109023100563
乙方联系人：石超

联系电话：13320930971
供应商所在区域：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银行行号：2313399109023100563

2026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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